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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0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

询函〔2018〕第 24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对问询函的关注事项回

复如下： 

1．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房地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308,960.78 元，

占营业总收入比重达 94.97%。请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二条的规定，补充披露该指

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全部信息。 

回复： 

（一）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

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五条的规定，对《2017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进行补充，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18-101）。 

（二）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

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六条的规定在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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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房地产行业特征相关的收入确认、存货、投资性房地产等具体会计政

策，并分别在“存货”、“投资性房地产”、“预收账款”、“营业收入”等财

务报表项目中披露了与房地产项目相关的数据。公司 2017 年度在开发并实

现销售的项目仅有“常州太湖庄园项目”一个，该项目开发及销售的财务

状况已在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中披露，项目不存在减值迹象；另公司 2017 年

度也不存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年报显示，公司金属检测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9,076,095.32 元，营业

成本为 2,033,362.57 元，毛利率为 77.60%。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毛利率

情况说明上述业务高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后续的可持续性。 

回复： 

本公司于2014年开始进军先进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于 2015年 3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2016 年 4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修订版）》，

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这一高端制造

业作为上市公司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公司已逐步

介入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与构件领域，成功建立了超高纯度高温合金熔炼核

心技术体系，建立了从母合金、粉末冶金制粉到高温合金构件的完整研发

体系。自 2016 年起，公司开始利用已有高温合金研发能力及高端精密设备

为有关单位提供金属材料的检测业务，一方面摊薄了研发成本，另一方面

也为优化自身高温合金相关产品积累技术支持。目前国内同行业公司还没

有本公司拥有的高端精密设备，较少开展类似金属检测业务，故无法比较

毛利率情况。公司从事的金属检测业务科技含量较高，毛利率高是正常现

象，未来该业务预计仍然会维持高毛利的态势。 

 

3．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金额为 375,235,785.22 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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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幅增加，原因为本期收到汕头“三旧改造”项目合作款 3.44 亿元。请公

司说明该事项具体内容，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回复： 

本公司于 2017 年收到汕头“三旧改造”项目合作款 3.44 亿元，系公

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热电公司”）、本

公司及广东联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联泰”）签订的《合作经

营框架协议》中涉及的合作款项，该《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已经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合作经营框

架协议》约定：万泽热电公司以热电厂片区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具体出

资额以评估价为准）、广东联泰以现金出资设立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从事物流生产等项目经营，双方分工协作解决万泽热电公司职工的安置问

题（其中：广东联泰负责万泽热电公司现有在职员工等人员的安置费用），

保证业务的平稳过渡，在业务平稳过渡后，万泽热电公司将持有合资公司

的股权转让（转让价格以万泽热电公司持有合资公司股权的评估价格为基

础）给广东联泰；本次合作总对价不低于人民币 3.94 亿元（含员工安置费

用）。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7）。本次合作总对价中，员工安置费用按照最终的安置款项结算，

剩余部分将作为合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鉴于《合作经营框架协议》约

定的最终合作价款具有不确定性，且《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涉及的具体合

作事项尚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公司未就签订《合作经营框架协议》

的事项单独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为顺利推进汕头“三旧改造”项目，广东

联泰 2017 年度预付给公司 3.44 亿元合作款项（不含广东联泰承担的员工

安置费）,公司将其暂计入“其他应付款”。 

根据《合作经营框架协议》的约定，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资产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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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万泽热电公司与广东联泰签署《出资协议》，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汕头联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或“汕头联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731.4875 万元，其中：万泽热电

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9,785.19 万元（参考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拟作价入股所涉及的位于汕

头市汕樟路浮西村路段两宗工业用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房地产市场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7）第 2-0125 号】），占合资公司 80%

股权；广东联泰以货币出资 4,946.2975 万元，占合资公司 20%股权。详见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资产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6）。 

2017 年 5 月 2 日，汕头联泰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24,731.4875 万元。此后在办理实缴出资的过程中，由于上述两宗工业

用地的地面建筑物未办理产权证明无法作价出资且地面建筑物已在拆除计

划中，经万泽热电公司和广东联泰协商，万泽热电公司对汕头联泰认缴的

出资份额调整为 17,830.54 万元（参考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浮西村路

段、汕樟路 204 号上水库贮木水仓两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公

开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深）国众联（2018）（估）字第 4-0009 号】，于估

价期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两宗工业用地评估值合计为 17,830.54 万元。

本次评估仅基于目前工业用地性质而进行，未考虑汕头“三旧改造”规划

区域内未来土地综合利用后的提升价值，未来汕头联泰的整体股权价值并

不能以此为参考），出资比例相应调整为 72.10%。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

资公司部分出资份额的议案》，同意万泽热电公司和广东联泰签订《汕头联

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由万泽热电公司将其持有汕头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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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的出资份额（共 1,954.65 万元）以 0 元人民币转让给广东联泰。详见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资产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4）。 

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万泽热电公司

和广东联泰的一致行动人汕头市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投资”）

签订《关于汕头联泰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

让协议》”），由万泽热电公司向联泰投资转让汕头联泰 25%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为 8,3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万泽热电公司持有汕头联泰 47.10%

股权，广东联泰与联泰投资合计持有汕头联泰 52.90%股权。详见《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 

 

4．年报显示，2014 年 12 月，公司对中小股东承诺，未来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未来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

司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足未来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 30%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

东配售股份。请公司结合 2015 年-2017 年的分红情况，量化分析是否完成

上述承诺。 

回复： 

公司 2015-2017 年度普通股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当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率 

2017 年 24,589,254.80 89,471,482.81 27.48% 

2016 年 24,589,254.80 76,190,243.32 32.27% 

2015 年 24,589,254.80 46,427,997.86 52.96% 

合计 73,767,764.40 212,089,723.99 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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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2017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均已实施，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21,208.97 万元，占公司 2015-2017 年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104.34%，符合公

司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5．年报显示，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

20,876,800.00 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72.74%，相应计提的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 5,432,600.00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五家单位名

称、对应应收款金额、占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及计提充分性、未能回款

原因及后续回款安排。 

回复： 

本公司 2017 年末前五名应收账款补充说明如下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应收款金额 占比 
计提坏账准

备金额 

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性 
未能回款原因 

后续回款

安排 

常州“太湖

庄园”项目

业主 

4,880,000.00 17.00% 292,800.00 

账龄 1 年以

内，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 

银行按揭未放

款，房地产调控

政策收紧，放款

进度较慢 

期后已全

部收回 

常州“太湖

庄园”项目

业主 

4,510,000.00 15.71% 270,600.00 

账龄 1 年以

内，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 

银行按揭未放

款，房地产调控

政策收紧，放款

进度较慢 

期后已全

部收回 

“北京又

一村”项目

业主 

4,446,800.00 15.49% 4,446,800.00 

账龄 5 年以

上，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 

长期未回 持续催收 

常州“太湖

庄园”项目

业主 

3,520,000.00 12.26% 211,200.00 

账龄 1 年以

内，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 

银行按揭未放

款，房地产调控

政策收紧，放款

进度较慢 

期后已全

部收回 

常州“太湖

庄园”项目

业主 

3,520,000.00 12.26% 211,200.00 

账龄 1 年以

内，按照账

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 

分期付款  
按照付款

进度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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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876,800.00 72.74% 5,432,600.00 / / / 

 

6．年报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显示，公

司对深圳市瑞信富盈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威能发展总公司、金园铁道物资公司存在应收款，请公司补充说明：（1）

上述应收款涉及具体事项内容、发生时间、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回款安排、

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2）五家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

情况，说明上述应收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

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回复： 

（1）上述应收款涉及具体事项内容、发生时间、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

回款安排、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名

称 

款项性

质 

期末余额 

（元） 

具体事项

内容 

发生时

间 

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回

款安排 

履行审议

程序 

临时信息披露

义务的情况 

深圳市

瑞信富

盈财富

管理有

限公司 

应收股

权转让

款尾款 

17,000,000.00 

转让全资

下属公司

深圳市前

海万泽创

新投资基

金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剩

余股权款 

2017年

12 月 

本次股权股权转让款共

3,500 万元，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

于 2017年 12月 27日收

到股权转让款 1,800 万

元。 

公司于 2018年 2 月 8

日收到剩余的股权转让

款 1,700 万元。 

董事会、

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2

日及 2017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17—

108、113 ） 

西安新

鸿业投

资发展

有限公

司 

关联方

财务资

助及资

金占用

费 

10,003,686.50 
财务资助

款 

2015年

2 月 

原因详见 2017 年年度

财务报告附注十五、

（六）、1。 

该资助款及资金占用费

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

收到。 

董事会、

股东大会 

详见 2017 年年

度财务报告附

注十五、（六）、

1。 

威能发

展总公

司 

长期挂

账往来

款 

8,201,276.78 历史遗留 
2000年

前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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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园铁

道物资

公司 

长期挂

账往来

款 

6,580,000.00 历史遗留 
2000年

前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 / 

（2）五家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及上述应收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元）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元） 

与公司

关联关

系情况 

是否构成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对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占用形成原因 

深圳市瑞信

富盈财富管

理有限公司 

应收股权

转让款 
17,000,000.00 66,638.26 

无关联

关系 
否 

应收股权转让

款尾款 

惠州华侨农

场土地 

长期挂账

往来款 
14,000,000.00 14,000,000.00 

无关联

关系 
否 / 

西安新鸿业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关联方财

务资助及

资金占用

费 

10,003,686.50 10,003.69 

本公司

参股企

业 

否 

详见 2017 年

年度财务报告

附注十五、

（六）、1。 

威能发展总

公司 

长期挂账

往来款 
8,201,276.78 8,201,276.78 

无关联

关系 
否 / 

金园铁道物

资公司 

长期挂账

往来款 
6,580,000.00 6,580,000.00 

无关联

关系 
否 /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1．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房地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42,308,960.78元，占营业总收入比重达94.97%。请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二条的规定，补充披露该指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全部信息。
	回复：
	（一）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五条的规定，对《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补充，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
	（二）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六条的规定在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了与房地产行业特征相关的收入确认、存货、投资性房地产等具体会计政策，并分别在“存货”、“投资性房地产”、“预收账款”、“营业收入”等财务报表项目中披露了与房地产项目相关的数据。公司2017年度在开发并实现销售的项目仅有“常州太湖庄园项目”一个，该项目开发及销售的财务状况已在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中披露，项目不存在减值迹象；另公司2017年度也不存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年报显示，公司金属检测业务的营业收入为9,076,095.32元，营业成本为2,033,362.57元，毛利率为77.60%。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情况说明上述业务高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后续的可持续性。
	回复：
	本公司于2014年开始进军先进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于 2015年 3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2016年4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修订版）》，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这一高端制造业作为上市公司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公司已逐步介入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与构件领域，成功建立了超高纯度高温合金熔炼核心技术体系，建立了从母合金、粉末冶金制粉到高温合金构件的完整研发体系。自2016年起，公司开始利用已有高温合金研发能力及高端精密设备为有关单位提供金属材料的检测业务...
	3．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金额为375,235,785.22元，同比大幅增加，原因为本期收到汕头“三旧改造”项目合作款3.44亿元。请公司说明该事项具体内容，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回复：
	本公司于2017年收到汕头“三旧改造”项目合作款3.44亿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热电公司”）、本公司及广东联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联泰”）签订的《合作经营框架协议》中涉及的合作款项，该《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已经公司于2017年2月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合作经营框架协议》约定：万泽热电公司以热电厂片区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具体出资额以评估价为准）、广东联泰以现金出资设立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从事物流生产等项目经营，双方分...
	根据《合作经营框架协议》的约定，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资产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万泽热电公司与广东联泰签署《出资协议》，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汕头联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或“汕头联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31.4875万元，其中：万泽热电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19,785.19万元（参考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拟作价入股所涉及的位于汕头市汕樟路浮西村路段两宗工业用...
	2017年5月2日，汕头联泰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31.4875万元。此后在办理实缴出资的过程中，由于上述两宗工业用地的地面建筑物未办理产权证明无法作价出资且地面建筑物已在拆除计划中，经万泽热电公司和广东联泰协商，万泽热电公司对汕头联泰认缴的出资份额调整为17,830.54万元（参考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汕头市万泽热电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浮西村路段、汕樟路204号上水库贮木水仓两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公开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深）国众联...
	2018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万泽热电公司和广东联泰的一致行动人汕头市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投资”）签订《关于汕头联泰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由万泽热电公司向联泰投资转让汕头联泰25%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8,3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万泽热电公司持有汕头联泰47.10%股权，广东联泰与联泰投资合计持有汕头联泰52.90%股权。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
	4．年报显示，2014年12月，公司对中小股东承诺，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未来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公司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足未来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请公司结合2015年-2017年的分红情况，量化分析是否完成上述承诺。
	回复：
	5．年报显示，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20,876,800.00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72.74%，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5,432,600.00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五家单位名称、对应应收款金额、占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及计提充分性、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回款安排。
	回复：
	本公司2017年末前五名应收账款补充说明如下表：
	单位：元
	6．年报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显示，公司对深圳市瑞信富盈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威能发展总公司、金园铁道物资公司存在应收款，请公司补充说明：（1）上述应收款涉及具体事项内容、发生时间、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回款安排、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2）五家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说明上述应收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回复：
	（1）上述应收款涉及具体事项内容、发生时间、未能回款原因及后续回款安排、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下表：
	（2）五家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及上述应收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表：



